


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

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第六條、第七條、第

十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所有人應於路線勘測完成或依其他法規規定取得勘測成

果資料後，擬訂舖設路線，檢附申請書、計畫書及下列相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路線劃定之許可： 

一、預定舖設路線經過海域礦區者，該礦區礦業權者之同

意書。 

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該管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三、依漁業法規定應請求漁業權變更、撤銷或停止行使

者，該管漁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四、依海岸管理法相關規定應申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許可

或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許可者，該管

海岸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五、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應進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者，該管水下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六、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應申請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者，該管區位許可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應申請開發利用許可者，該管

野生動物保育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八、舖設之海底電纜或管道依法令規定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者，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概述。 



二、預定舖設路線海陸域環境及勘測結果概述。 

三、舖設之作業區域，並附具圖說。 

四、施工計畫。 

五、舖設作業船舶。 

六、海域生態與漁業影響評估及減輕影響對策。 

七、緊急應變計畫。 

八、除役計畫。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記載事項。 

第七條  所有人為海底電纜或管道之維護，應檢附申請書及計畫

書，向主管機關申請單次或整年期路線劃定之許可。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概述。 

二、維護期間。 

三、維護之作業區域，並附具圖說。 

四、維護內容、方法及設備。 

五、維護作業船舶。 

六、緊急應變計畫。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記載事項。 

第十條  所有人為外國人者，其申請路線勘測或劃定許可，應經由

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轉請外交部函轉主管機關辦理之。但所有人在中華民國設有分

支或代理機構者，得由該分支或代理機構，取得所有人授權

書，逕向主管機關申請。 

前項所有人提出之外文證件，除英文外，應檢具中文譯

本，並應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

部授權機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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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
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十條修正
總說明 

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發布施行後，曾於一百零

六年十一月九日修正施行。為配合我國雙語政策之推動，友善外國人以英

文證件申辦之便利性，及近年來相關機關修正海域使用管理之相關法規，

並為配合海底電纜或管道維護之實務作業需求，爰修正本辦法第六條、第

七條、第十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海岸管理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海洋污染防治法等相關法規規

定，修正申請路線劃定應檢附之文件。（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增訂向主管機關申請整年期路線劃定許可之規定，將實務上之整年期

維護機制納入，以符實需。（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為配合我國雙語政策之推動與數位科技發展趨勢及外國人申辦流程之

便利性，所有人為外國人者，其提出之英文證件無須檢具中文譯本及

經驗證。（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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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
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十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所有人應於路線勘

測完成或依其他法規規定

取得勘測成果資料後，擬

訂舖設路線，檢附申請

書、計畫書及下列相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路線劃定之許可： 
一、預定舖設路線經過海

域礦區者，該礦區礦

業權者之同意書。 
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

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者，該管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之同意文

件。 
三、依漁業法規定應請求

漁業權變更、撤銷或

停止行使者，該管漁

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

件。 
四、依海岸管理法相關規

定應申請海岸地區特

定區位許可或近岸海

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

占性使用許可者，該

管海岸主管機關之同

意文件。 
五、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

法規定應進行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者，該管

水下文化資產主管機

關之同意文件。 

第六條 所有人應於路線勘

測完成或依其他法規規定

取得勘測成果資料後，擬

訂舖設路線，檢附申請

書、計畫書及下列相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路線劃定之許可： 
一、預定舖設路線經過海

域礦區者，該礦區礦

業權者之同意書。 
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

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者，該管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之同意文

件。 
三、依漁業法規定應請求

漁業權變更、撤銷或

停止行使者，該管漁

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

件。 
四、依海岸管理法相關規

定應申請海岸地區特

定區位或近岸海域及

公有自然沙灘使用許

可者，該管海岸管理

機關之同意文件。 
五、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

法規定應進行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者，該管

水下文化資產主管機

關之同意文件。 
六、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一、第一項第四款： 
(一)依海岸管理法第三十

一條及近岸海域及公

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

用管理辦法之規定，

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

沙灘之申請許可範疇

係針對「獨占性使

用」，以保障公共通

行及公共水域之使

用，爰酌作文字修

正，以資明確。 
(二)海岸管理法第三條定

有該法之主管機關，

同法第二十五條及第

三十一條亦規定由

「主管機關」許可，

爰參考其他各款體

例，將「海岸管理機

關」修正為「海岸主

管機關」。 
二、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

條第二項規定，在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實施

農、林、漁、牧之開發

利用或其他開發利用等

行為，應先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請，經層報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

請為之，爰增訂第一項

第七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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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規定應申請海

域用地區位許可者，

該管區位許可主管機

關之同意文件。 
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規

定應申請開發利用許

可者，該管野生動物

保育主管機關之同意

文件。 
八、舖設之海底電纜或管

道依法令規定應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者，該管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許可文件。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計畫概述。 
二、預定舖設路線海陸域

環境及勘測結果概

述。 
三、舖設之作業區域，並

附具圖說。 
四、施工計畫。 
五、舖設作業船舶。 
六、海域生態與漁業影響

評估及減輕影響對

策。 
七、緊急應變計畫。 
八、除役計畫。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應記載事項。 

制規則規定應申請海

域用地區位許可者，

該管區位許可主管機

關之同意文件。 
七、舖設之海底電纜或管

道依法令規定應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者，該管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許可文件。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計畫概述。 
二、預定舖設路線海陸域

環境及勘測結果概

述。 
三、舖設之作業區域，並

附具圖說。 
四、施工計畫。 
五、舖設作業船舶。 
六、海域生態與漁業影響

評估及減輕影響對

策。 
七、緊急應變計畫。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應記載事項。 

三、現行第一項第七款及第

八款分別移列為第八款

及第九款，內容未修

正。 
四、第二項第四款施工計

畫，依在中華民國大陸

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

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

許可所需相關申請文件

及成果報告格式規定，

包含海底電纜或管道之

材料、規格、施工期

間、施工範圍、施工程

序及工法、舖設使用之

儀器設備、施工期間產

生廢棄物之處理等具體

施工內容，併予敘明。 
五、為妥善處理服役期滿或

即將汰換之海底電纜或

管道等設施，爰參酌海

洋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條

之立法意旨，增訂第二

項第八款規定，定明所

有人於申請海底電纜或

管道舖設時，應說明海

底電纜或管道之除役計

畫，內容包括海底電纜

或管道預定使用年限、

因故停止或終止使用後

之處置規劃及處理方法

等。 
六、因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設

置，使用年限至少二十

年以上，期間可能歷經

海床地形變動、海洋生

態系統恢復或重建、海

上設施新建等情形，舖

設計畫書所載之除役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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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於海底電纜或管道

達除役年限時，是否可

確實執行，均需重新評

估。爰以除役計畫列管

各海底電纜及管道除役

年限，後續於海底電纜

或管道即將屆期時，請

所有人重新檢視除役計

畫，並依除役計畫執

行，未依除役計畫執行

者，得依海洋污染防治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七、現行第二項第八款移列

為第九款，內容未修

正。 
第七條 所有人為海底電纜

或管道之維護，應檢附申

請書及計畫書，向主管機

關申請單次或整年期路線

劃定之許可。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計畫概述。 
二、維護期間。 
三、維護之作業區域，並

附具圖說。 
四、維護內容、方法及設

備。 
五、維護作業船舶。 
六、緊急應變計畫。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應記載事項。 

第七條 所有人為海底電纜

或管道之維護時，應檢附

申請書及計畫書，向主管

機關申請路線劃定之許

可。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計畫概述。 
二、維護期間。 
三、維護之作業區域，並

附具圖說。 
四、施工計畫。 
五、維護作業船舶。 
六、緊急應變計畫。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應記載事項。 
海底電纜或管道，遭

受損害應緊急維護時，所

有人敘明原因，經主管機

關同意後，得進行維護，

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並於維護後檢具證明文件

一、現行第三項規定之緊急

維護，係由所有人敘明

原因，經內政部同意後

即可進行。於實務執行

時，恐有未掌握周邊環

境及既有設施，致其他

設施受有損害（如離岸

風電場域設施），或進

行維護作業時，有影響

航行安全或漁民作業之

虞，或維護係使用非本

國籍之船舶進行相關作

業，恐涉有國家安全之

疑慮，有徵詢相關部會

意見之必要。為避免上

述情事，並兼顧所有人

因配合船舶調度或有短

期內進行維護之需求，

目前實務得由所有人申

請整年期維護方式，事

先規劃維護期間、維護

區域、維護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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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包含維護之程序、方法

及設備等，經許可後，

即得依船舶法第八條規

定向交通部航港局申請

特許。於許可維護期間

內，倘有維護必要，所

有人僅需於預定作業前

一定期間通報內政部，

即可依許可維護計畫內

容作業。整年期維護之

機制除兼顧國家安全，

亦可簡化行政作業，更

有利於申請人之實際需

求，且實務上已行之有

年並訂有相關收費標

準，爰於第一項定明申

請人得申請單次或整年

期路線劃定之許可，並

將第三項規定刪除；第

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海底電纜或管道之維護

方式包含檢測(如海床

是否掏空、管道鏽蝕情

形等)或線路故障之維

修等，第二項第四款

「施工計畫」易誤解僅

針對故障維修，爰修正

為「維護內容、方法及

設備」，包含檢測與維

修之項目、程序及方法

等，以完整涵蓋維護內

容，並與修正條文第六

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有

所區別。 
第十條 所有人為外國人

者，其申請路線勘測或劃

定許可，應經由中華民國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第十條 所有人為外國人

者，其申請路線勘測或劃

定許可，應經由中華民國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配合我國雙語政策之

推動及數位科技發展趨

勢，爰修正第二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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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轉請外交部函轉主管機

關辦理之。但所有人在中

華民國設有分支或代理機

構者，得由該分支或代理

機構，取得所有人授權

書，逕向主管機關申請。 
前項所有人提出之外

文證件，除英文外，應檢

具中文譯本，並應經中華

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

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

授權機構驗證。 

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轉請外交部函轉主管機

關辦理之。但所有人在中

華民國設有分支或代理機

構者，得由該分支或代理

機構，取得所有人授權

書，逕向主管機關申請。 
所有人提出之文件係

外文者，應檢具中文譯

本，並應經中華民國駐外

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

證。 

定，就第一項所有人提

出之英文證件定明無須

檢具中文譯本及經驗

證，以提升外國人申辦

流程之便利性。外文證

件包含海底電纜或管道

材料、儀器設備規格、

船舶、保密切結、委託

契約等證明文件，併予

敘明。 

 


